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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乡市乌镇智能装备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专项债券发行前期准备工作

法律意见书

浙圣律 12025 1 意见书第 0377 号

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 (下称本所) 接受浙江云享乌镇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下称

"委托人" ) 的委托，担任其桐乡市乌镇智能装备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下称

本项目) 专项债券发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就本项川专项债券发行中的前期准备

工作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前 言

本法律意见书的主要依据

l、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财库 (2020) 43 号)

3、《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 (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

方法与限制

(一) 本法律意见书采用的基本方法

1、审阅相关主体提供的资料、信息与文件；

2、与相关主体的有关人员会面和访谈；

3、核查相关主体网络渠道的资料、信息与文件；

4、查阅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专项债券项目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报告；

5、依据相关法律、政策、程序及实际操作惯例作出的法律判断。

(二)本法律意见书基于下述假设与限制

1、所有相关主体提交给本所的文件均是真实的，所有提交文件的复印件与原件

均是一致的；

2、所有相关主体提交给本所的文件均由相关当事方合法授权、签订和递交；

3、所有相关主体提交给本所的文件上的签字、印章均是真实的：



4、所有相关主体对本所作出的有关事实的阐述、 声明、保证 (无论书面还是口

头作出的) 均为真实、准确的；

5、描述或者引用法律问题时涉及的事实、信息和数据均是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相关主体提供给本所的所限于前述规定的有效事实、信息和数据；

6、本所根据专项债券项目具体情况对某些事实进行跟踪核实和确认， 但不保证

在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后某些情况是否会发生变化。

三、声明事项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

律、法规、规贝时旨引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保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2、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准备工作的法律文件报送， 并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3、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文件资料进行了核查、验证。

4、委托人保证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 真实的

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其他材料。委托人保证上述文件真实、准确、完整，文

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真实， 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5、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 本所

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委托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6、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次准备工作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并不对有关

财务、审计、信用评级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引述的其他中介机

构出具的报告及相关文件中的数据、意见及结论，并不表明本所对该等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前期准备工作之目的使用， 未经本所

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今



四、释义与简称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特别注明或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和术语具有以

卜含义：

浙圣律 120251 意见书第 0377 号 《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关于

本法律意见书 1指1桐乡市乌镇智能装备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前
期准备工作之法律意见书》

本所 指 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居新铭律师、俞佳伟律师

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含经省级政府批准自办债券发行的计

;”债* 指B£llEg £iGP
府债券。

本次债券 指 桐乡市乌镇智能装备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专项债券

本次准备1作指 市乌镇智能装备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El专项债券发行所
备11乍 乍乍乍f

会计师事务所 1指1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传!y价报 *
铭会it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桐g市乌镇智能装备产

建设项H收益与融资H求平衡财务评价报告》1浙MMMMM
n" I 1中会咨(2025) 第 1650号1

浙江省政府 指 浙江省人民政府

财政部 指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管理办法》 指1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财库 ( 2020) 43号 )



第二部分 正 文

项目概况

(一)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桐乡市乌镇智能装备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项目建设必要性：项目的实施将极大的拓展乌镇镇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空

加速传统生产方式的转变，从而带动乌镇镇互联网等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项目还将

对相关基础配套设施进行建设，为乌镇镇互联网等高科技产业提供便利的交通设施，

从而促进其发展。

3、项目选址：桐乡市乌镇镇东升大道北侧，上塔庙港西侧

4、项目建设规模和内容：一、本项Fl拟在桐乡市乌镇镇东升大道北侧，上塔

庙港西侧新建桐乡市乌镇智能装备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新建项目建设用地面

积 103705.97 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 241067.56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241067. 56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为55290. 89平方米，建筑密度53. 32%,容积率2. 32

绿化率 5%, 机动车停车位 758个。

二、本项目还将对道路及绿化工程进行建设， 共新建五条道路， 主要为：

(1)建设龙北路(花石东路一嘉湖公路)综合提升工程， 长约 1200 米，宽 20-27

米，含桥梁 1 座，长 36 米、宽20 米；建设龙北路道侧绿化工程约 15000 平方米并

对高低压、给水进行拆除搬迁、通信线路上改下。

(2) 建设人才公寓东侧道路 (花石东路一东升大道) 综合工程， 长 470 米，

宽 18米：建设道侧绿化约 9400 平方米。

(3) 建设庆丰北路 (花石东路一嘉湖公路) 综合工程

桥梁长 36米，宽29 米；建设道侧绿化约 24000 平方米。

(4) 建设秀溪路北延伸段综合提升工程， 长约 300 米，宽 18 米。

(5)建设东升大道(湖盐线一陈家木桥港)综合提升工程，长约355米，宽

27米。

(二)项目性质

本项目是公益性政府投资项目 ，所属行业领域为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项

目自身能产生一定收益。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属于公益性政府投资项目，属行业领域为市政和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符合专项债券发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三) 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方式

长1208米 宽 29 米，

1、投资估算



根据 《桐乡市发改局关于桐乡市乌镇智能装备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批复》 (桐发改审 (2024) 132 号) , 项目估算总投资 81747. 11万元。

2、资金筹措方式

本项目概算 81747. 11 万元。其中：项目资本金为 16747. 11万元 (资金来源：

财政统筹安排) , 已到位资金 0 万元，项目资本金占比 20. 49%; 发行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 65000. 00 万元， 占比 79. 51%。

依据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桐乡市乌镇智能装备产业园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价报告》 口折中会咨(2025)

第 1650 号1 : 本项目计划发行专项债券 65000. 00 万元，其中 2024 年计划发行专项

债25300. 00 万元(其中 2024 年 9 月份己发行 9000. 00 万元，利率为 2. 21%/年，2024

年10月份已发行16300.00万元，利率为2. 37%/年，债券期限为20年) , 2025年
计划发行专项债 17500. 00 万元 (其中 2025 年 4 月份已发行 10000. 00 万元，利率为

2.01%/年，债券期限为20年，本次计划发行7500.00万元，债券期限为20年) ,

2026 年计划发行专项债 22200. 00 万元，债券期限为 20 年。假设 2026 年计划发行

专项债券利率 4. 00%/年，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项目收益实现前，

项目融资还本付息资金通过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统筹安排。

3、募集资金使用： 本次债券所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本项目。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项日资本金来源财政预算安排，项目资本金占比20. 49%;

项目资金需求已作安排，债券所募集资金全部用于项目，符合专项债券发行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

(四) 项目审批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已取得

下列批复文件：

《桐乡市发改局关于桐乡市乌镇智能装备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桐发改审( 2024)132 号)立项，项目代码: 2407-330483-04-01-679321。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 本项目取得了桐乡市发展和改革局批复立项， 符合专项

债券发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五) 项目实施主体情况

l、《桐乡市发改局关于桐乡市乌镇智能装备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批复》 (桐发改审 (2024) 132 号) , 本项t i的实施主体为浙江云享乌镇

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2、项目实施主体

单位名称:浙江云享乌镇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住所:浙江省鞯兴市桐乡市乌镇镇龙翔大道 623 号一层

单位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陈飞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 1330483M八DIC6XG40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 ：数据处理服务； 互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大数据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人工智能公共数据平台；

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数字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 ：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 (经营类电子商

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

以审批结果为准) 。

3、项目建设期：项日子2024年11月开工建设，预计于2027年11月竣工。建

设期3年。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实施主体经桐乡市发展和改革局批复同意的国有

企业，负责本项目建设的各项工作，符合政府地方专项债券相关法律规定的实施主

体要求，具备项目实施主体资格

二、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依据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桐乡市乌镇智能装备产业园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价报告》 1浙中会咨(2025)

第 1650 号1 , 经专项审核，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认为：

1、项 E {运营收人为房屋出租收入、物管费收入、停车费收入、充电服务费收入、

广告费收入。

(1) 房屋出租收入

本项卜1建成后，将形成位于桐乡市乌镇镇东升大道北侧，上塔庙港西侧的桐乡

市乌镇智能装备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共形成厂区建筑面积241067. 56平方米，

将全部用于出租。参照桐乡市及乌镇镇企业厂房出租市场价格行情，综合分析，本

项目工业用厂房出租价格按 30 元/平方米.月估算，项目房产出租率按项目经营期首

年 70%, 以后每年增长10%, 到经营期第三年起达到90%后保持不变估算

(2) 物管费收入

按照乌镇镇目前物管费平均标准， 结合项目实际， 估算物管费单价为 2. 5 元/

m'/月的情况估算。

(3) 停车位收入



项目建设完成后，共建设停车位共758个，按照充电桩占停车位的比例20%配

置，项目共可没置充电桩约 151 个，参照桐乡市乌镇镇镇目前停车收费价格水平及

充电桩收费价格水平，按项目每个停车位每天停车费收入 10元测算，每充电桩日均

充电时旬 3 小时，充电服务费单价 0.8 元/小时估算。

(4) 充电桩收入

本项目建成后，按照充电桩占停车位的比例20%配置收费充电桩，项目共可设

置充电桩 151个，参照桐乡市及乌镇镇目前停车费收费价格水平及充电桩收费价格

水平，结合乌镇整个镇区停车及充电桩收费价格趋势。

(5) 广告费收入

项目建设完场后， 可在项目建筑物外适当区域布置大型户外广告牌， 区内路灯

杆可设置路灯杆广告牌，建筑物内电子显示屏、电梯轿厢内、地下停车位均可设置

广告牌，可产生广告位出租收入。 按照项目的建设规模考虑估算， 项目首年广告位

出租及其他收入按 100 万元/年估算。

2、运营成本及税负成本

桐乡市乌镇智能装备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成本主要为项目人员工资、 管理

及营业费用、水电费、相关税费。人员工资：本项目预测需经营管理人员共15人，

按人均 5 万元工资水平测算， 年人员工资 了5万元，工资增长率按照每年增长 3%考

虑。水电费：本项目经营用水电费主要为项目管理办公用水电费等，预计为项目收

入的 1%。管理及营业费用: 经营期经营费用、管理费用按经营期营业收入的 1%估算。

相关税费：本项目增值税综合税负率按收益的 3%估算；附加税按增值税的 10%估算；

本项目房产出租业务需缴纳房产税，税率为12%。

3、根据上述项目运营收入成本， 本项目债券存续期内总收入 165628. 27 万元，

总成本27380.59万元，总收益138247.68万元，可用于偿还债券本息的收益

138247. 68万元。本项目可用于偿还融资本息的项目收益 138247.68 万元，对应本

项目融资到期本息总计104484. 20万元，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为1. 32

倍，项目内部收益率为 5. 02%, 项目 自身产生的收益能够偿还全部融资本息。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要求，本项目可以

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以及完成资金筹措， 并以各项运营收入所对应的

充足、稳定现金流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通过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

况的分析，我1'J未注意到专项债券在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

的‘隋况。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运营收益能够覆盖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

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三、专项债券项目的中介服务机构

(一) 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准备工作中的 《专项评价报眚》由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

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持有嘉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1年12月
1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401684507709尸) 、浙江省财

政厅于 2018年5 月21 日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1执业证书编号:33000393

批准执行文号：浙财会字(2009)4号1。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系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

的会计师事务所，具备出具 《专项评价报告》的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本次准备工作中的法律意见书由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出具。

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浙江省司法厅于 2017 年 3 月 1 日核发的 《律师

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300007964955896)

本法律意见书由浙江圣文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居新铭律师、俞佳

伟律师作为签署律师，其均持有浙江省司法厅核发律师执业证书， 且均已经过年

度年检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系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的浙江圣

文律师事务所，具备为专项债券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格。居新铭律师、俞佳

伟律师均具备律师从业资格，具备在法律意见书签字的资格。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本项目实施主体系经桐乡市发展和改革局批复同意的国有企业， 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具备项目实施主体资格。

本项目是公益性政府投资项目 ，取得了桐乡市发展和改革局的批复立项， 符

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政策的要求。

本项日资本金来源及占比符合规定， 项目资金需求已作安排，具有稳定的预

期偿债资金来源，对应的收入能保障偿还专项本金和利息， 专项债券可实现项目

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资金全部用于本项目。

本项目专项债券的中介服务机构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本项目未发现可能影响本次发行及未来债务偿还的重大法律风险， 具备公开

发行专项债券的条件，专项债券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以下无正文)



签章页

(本页无正文，为 《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关于桐乡市乌镇智能装备产业园基

础设施建设项 1!专项债券发行前期准备工作之法律意见书》 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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